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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4年度第2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4年 12月 4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本會議原訂 114 年 9 月 24 日與 114 年 11 月 11 日召開，

因遇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及鳳凰颱風暫緩辦理。) 

貳、開會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參、主    席：顏主任委員新章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陳俐均  

陸、歷次會議未解除列管案辦理情形： 

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1 
111. 

1.17 

花蓮縣文化局

復興街 55 號

災修補強整建

工程計畫申請

補助 685 萬

8,492元案，提

請審議。 

花 蓮 縣

文化局 

俟審計室解除列

管 同 步 解 除 列

管。 

秘書單位說明：

本府已於 113 年

10 月 14 日府社

助 字 第

1130181803 號函

審計部臺灣省花

蓮縣審計室有關

本 案 送 本 會 情

形，惟審計室截

至 114 年 9 月 11

日 尚 無 正 式 函

復。 

花蓮縣文化局復興街

55 號災修補強整建工

程計畫，已於 113年第

1次會議中提報解除列

管，俟審計室解除列管

後同步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待下次會議

視處理情形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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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2 
111. 

11.14 

修正購置本縣

特種搜救隊訓

練基地訓練專

用裝備器材及

維護保管設備

項 目 ( 共 計

1,662 萬 6 千

元)。 

花 蓮 縣

消防局 
持續列管。 

特種搜救隊訓練基地

訓練器材裝備充實計

畫，共計 3 案進度如

下： 

1.有關火災搶救訓練

裝備器材已核銷完

成，震災救助及特

種搜救訓練裝備器

材已核銷完成。               

2.訓練附屬設施設備

目前飲水機及冷氣

機已核銷完成。     

3.其餘項目 (約 175

萬)預計納入特搜

基地二期工程中建

置。 

持續列管。 

3 
111. 

12.22 

花蓮縣政府辦

理 0918 震災

後危險建築物

修繕補助作業

實施計畫。 

建設處 持續列管。 

已將申請書表公告並

發放各鄉鎮公所供民

眾申請中，本救助金實

施計畫將於 114年 1月

31日截止。截至 114年

7月31日止已收 57件，

其中已簽准撥款件數

計 57 件，撥款金額計

1,425萬 3,655元整。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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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4 
112. 

6.7 

花蓮縣 0918

震災後危險建

築物拆除補助

作業實施計畫

規定（修訂採

部分拆除之補

助規定）。 

建設處 持續列管。 

已將申請書表公告並

發放各鄉鎮公所供民

眾申請中，本救助金實

施計畫將於 113年 1月

31日截止。截至 114年

7月31日止已收 62件，

其中已簽准撥款件數

計 62 件，撥款金額計

1,408萬 5,485元整。 

持續列管。 

5 

113.4

.6 、

113.4

.18、 

113.9

.20 

一、因應 0403

震災紅單戶、

黃單戶及其他

災民的中長期

安置計畫，關

於善款支應災

民 租 金 所 需

案。 

二、因應 0403

震災各項搶險

搶修所需及重

大公共建設修

復案。 

三、因應 0403

震災傷亡慰撫

建設處 

第一、二及三案

解除列管；第四、

五案持續列管。 

1.第四案：已將申請書

表公告並發放各鄉

鎮公所供民眾申請

中，本救助金實施

計畫將於 114 年 3

月 31日截止。截至

114 年 8 月 31 日止

已收 3,251 件，其

中已簽准撥款件數

計 2,746 件，撥款

金額計 1 億 1,507

萬 9,103元整。 

2.第五案：已將申請書

表公告並發放各鄉

鎮公所供民眾申請

中，本救助金實施

計畫將於 116 年 3

月 31日截止。截至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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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需 支 應 善 款

案。 

四 、 花 蓮 縣

0403 震災一

般住家建築物

災損修繕救助

金實施計畫。

五、花蓮縣政

府辦理 0403

震災後危險建

築物拆除修繕

補助作業實施

計畫 

114 年 8 月 31 日止

已收 47件，其中已

簽准撥款件數計 47

件，撥款金額計

22,820,137元整。 

6 
113.9

.20 

為辦理化仁國

小 0403 地震

災 損 99 萬

7,721 元 整

案。 

教育處/

秘 書 單

位 

本 案 指 定 捐 款

100萬元，請秘書

單位與捐贈方確

認剩餘款 2,279

元使用用途後，

方得解除列管。 

114.8.5捐贈方同意剩

餘款運用於本府 0403

地震不指定用途，建請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7 
113.9

.20 

花蓮縣 0403

地震傷者醫療

費 用 補 助 計

畫，請審議。 

社會處/

秘 書 單

位 

本案指定捐款

100萬元，請秘書

單位與捐贈方確

認剩餘款 2 萬元

使用用途後，方

得解除列管。 

114.6.4 捐贈方同意

剩餘款運用於本府

0403 地震不指定用

途，建請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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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8 
113.9

.20 

花蓮縣 0403

地震低收、中

低收受災戶生

活 慰 問 金 計

畫，請審議。 

社會處/

秘 書 單

位 

本案指定捐款

460萬元，請秘書

單位待與捐贈方

確認剩餘款 5 元

使用用途後，方

得解除列管。 

114.6.10 與 114.6.19

兩個捐贈方皆同意剩

餘款運用於本府 0403

地震不指定用途，建請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9 
114.3

.24 

為辦理 113 年

0403、0423地

震及餘震災後

修復工程捐款

170 萬 7,715

元整案(指定

捐款)，請審

議。 

教育處/

秘 書 單

位 

照案通過，惟其

中吉安國中 14萬

4,000 元及中原

國小 16 萬 7,700

元 2 校計畫將註

銷經費，再請秘

書單位向指定捐

款單位確認剩餘

經費使用用途。 

截至 114 年 8 月 31 日

止，教育處辦理情形說

明如下： 

1.明廉國小等 5 校業

報府辦理經費核

銷，並完成撥款程

序，學校實支金額

總計 139 萬 2,488

元整。 

2.中原國小原核定項

目學校已先行完成

修繕，並於 114年 3

月 24日來函申請註

銷經費。 

3.吉安國中原施作項

目學校業於 113 年

6 月 7 日獲議員款

補助並完成修繕，

爰於 113年 12月 12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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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日函文獅子會變更

計畫內容為「校舍

排水管線及教室門

窗修繕工程」，惟至

今未收到獅子會回

復；學校復於 114年

5 月 14 日來函申請

經費註銷。 

4.本處「113年 0403、

0423 地震及餘震災

後復建工程」全案

已辦竣，刻正辦理

結餘款繳回花蓮縣

重大災害民間賑災

捐款專戶事宜。 

5.114.9.9 捐贈方同

意剩餘款運用於本

府其他重大災害不

指定用途。 

10 
114.3

.24 

擬請委員同意

雲鼎盛投資開

發有限公司辦

理本縣 0403

震災後危險建

築物拆除修繕

建設處 照案通過。 

業已由申請人委託之

廠商出具危險建築物

修繕補助預撥申請書，

本府業已依會議決議

補助 4 案共計 100 萬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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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補助作業提案

先行提撥修繕

補 助 經 費 一

案。 

元，建請同意解除列

管。 

11 
114.3

.24 

花 蓮 縣 政 府

0403 地震農

業災害慰問金

發給作業實施

計畫。 

農業處 

照案通過，惟請

業務單位針對所

訂 定 發 給 條 件

五，符合四點相

關條件之標準審

認後進行發放作

業。 

農業處已依委員意見，

針對發給條件五，依符

合四點相關條件之標

準審認後完成慰問金

發放作業，受補助農友

共計 75 人，每人發放

10,000 元，總金額

750,000 元，已於 114

年 6月 16日完成撥款，

建請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12 
114.3

.24 

辦理受 0403

地震影響致災

損之民眾後巷

雨水排水溝修

繕。 

建設處 照案通過。 

8/19 第 2 次公告開標

無人投標，檢討預算

中。 

持續列管。 

13 
114.3

.24 

花蓮縣政府辦

理 0403 地震

罹難者聯合靈

堂 暨 法 會 計

畫。 

民政處 照案通過。 
業已完成經費轉正事

宜，請同意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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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14 
114.3

.24 

經張貼危險標

誌(紅單或黃

單)之建築物，

於震災發生前

依法應納之房

屋稅額計 272

萬 5,866 元，

擬由「花蓮縣

重大災害民間

賑 災 捐 款 專

戶」款項支應，

敬請審議。 

花 蓮 地

方 稅 務

局 

照案通過。 

本案房屋稅補貼稅額

計 272萬 5,866元，已

於 114 年 4 月 23 日完

成銷號事宜。 

解除列管。 

15 
114.3

.24 

擬請委員同意

本縣玉里鎮松

浦里松浦 141

號建築物申請

0918 賑災一

般住家建築物

修繕救助，逾

0918 補助受

理期限後補件

一案。 

建設處 

照案通過，經在

場委員認定本案

在受理期限內提

出申請，惟因資

料不齊需補正，

補正期間可從寬

認定。 

業已由申請人檢附申

請書及相關資料，本府

已依會議決議補助 10

萬 8,000元，建請同意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16 
114.3

.24 

擬請委員修正

「花蓮縣政府

辦理 0403 震

建設處 

照案通過，經在

場委員討論，此

為合法程序。因

已依會議決議修正修

繕補助實施計畫，建請

同意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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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災後危險建築

物拆除修繕補

助作業實施計

畫」一案。 

出具切結者之身

分一般為利害關

係者，倘事後衍

生爭議，一來由

切結人負責，二

來行政機關係因

維護公共利益－

以安全考量下須

拆除，對建物有

權者出具切結已

足以。 

17 
114.3

.24 

延 長 花 蓮 縣

0403 震災一

般住家建築物

災損修繕救助

金實施計畫補

助受理期限。 

建設處 

部分通過，同意

延長受理至 114

年 4 月 3 日止。

經在場委員及受

災戶代表討論，

受理期限以 113

年 4 月 3 日發生

滿一年作為截止

日較為妥適。 

已依會議決議修正修

繕補助實施計畫之時

程，建請同意解除列

管。 

解除列管。 

18 
114.3

.24 

延長花蓮縣政

府辦理 0403

震災後危險建

築物拆除修繕

補助作業實施

建設處 照案通過。 

已依會議決議修正修

繕補助實施計畫之時

程，建請同意解除列

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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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

日期 
事由 單位 前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截至114/8/31) 

列管情形 

計畫補助受理

期限。 

19 
114.3

.24 

本縣 0403 地

震經張貼危險

標誌集合住宅

辦 理 本 縣

0403 震災後

危險建築物拆

除修繕補助作

業提案先行提

撥修繕補助。 

建設處 

照案通過，同意

預支每棟 300 萬

元。 

已依會議決議先行提

撥修繕補助款予各集

合住宅，建請同意解除

列管。 

持續列管，

待行政程序

完成後解除

列管。 

20 
114.3

.24 

花蓮市軒轅路

18 號建築物

申請拆除補助

提 高 上 限 一

案。 

建設處 

照案通過，嗣後

有他件紅色危險

建築物拆除經費

超過補助上限新

臺幣 100萬元整，

亦比照辦理。 

已依會議決議先行通

知所有權人同意提高

拆除補助上限，所有權

人刻正辦理拆除中，建

請同意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待行政程序

完成後解除

列管。 

 

柒、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 有關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經費如

下： 

本委員會經費源自本縣 0206 震災民間捐款剩餘款及 0918 震災、

0403 震災、康芮颱風捐款，截至 114 年 12 月 2 日止，本專戶收

入計新臺幣(以下同) 14 億 1,573 萬 4,848 元(專戶剩餘款 2 億

9,586 萬 4,324 元、0918 地震指定捐款 2,008 萬 5,145 元、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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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災害捐款 8,000元、0403地震指定捐款 7億 9,316萬 2,377元、

康芮颱風指定捐款 492 萬 9 元、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指定捐

款 2億 9,331萬 5,786元、利息 837萬 4,510元及其他收入 4,697

元)；支出計 9 億 1,669 萬 9,770 元(0918 地震計畫匡列數 2 億

6,891 萬 3,994 元、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匡列數 16 萬

5,927元、0403震災計畫匡列數 4億 6,031萬 8,441 元、0403退

款金額 12 萬 6,000 元、康芮颱風計畫匡列數 284萬 5,388元、馬

太鞍溪堰塞湖潰堤計畫 1 億 8,400 萬元、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退

款 8 萬 2,441 元及匯款手續費 24 萬 7,579 元)，爰剩餘款計 4 億

9,903萬 5,078元。經費情形如下： 

 

【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 

收入 支出 

專戶餘額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重大災害專戶剩餘

款 

2億9,586萬

4,324元 

0918地震計畫

總核定數 

2億6,891萬

3,994元 

4,687萬7,548元 

0918震災指定捐款

收入(統計資料截至

112年9月30日) 

*112年4月30日後無

新增捐款 

2,008萬5,145元 

0206震災災民

持續關懷與支

持 

16萬5,927元 

不指定項目捐款 8,000元   



12 

 

收入 支出 

專戶餘額 
項目 金額 項目 金額 

0403震災指定捐款

收入(資料統計截至

114年11月20日) 

7億9,316萬

2,377元 

0403震災計畫

(匡列數) 

4億6,031萬

8,441元 3億3,271萬

7,936元(A) 

0403退款金額 12萬6,000元 

康芮颱風指定捐款

(資料統計截至114

年3月28日) 

492萬 9元  
康芮颱風計畫

(匡列數) 
284萬5,388元 207萬4,621元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

堤災害指定捐款 

(資料統計截至114

年12月2日) 

2億 9,331萬

5,786元 

馬太鞍溪堰塞

湖潰堤計畫(匡

列數) 

1億8,400萬 

1億923萬3,345

元(E) 馬太鞍溪堰塞

湖潰堤退款金

額 

8萬2,441元 

利息(資料統計截至

114年6月) 
837萬4,510元 

匯款手續費 24萬7,579元 813萬1,628元 

其他收入 4,697元 

總計 
14 億 1,573 萬

4,848元 
9億1,669萬9,770元 

4 億 9,903 萬

5,0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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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 震災指定捐款可動用經費】(截至 114年 11 月 27日) 

項目 數量／金額 

已核定計畫數量總計 19案 

建設處此次會議欲提新案 2案(提案四、提案五) 

已核定計畫核定總金額 4億 6,031萬 8,441元 

建設處此次會議欲提新案匡列總金額(B) 2億 4,108萬元 

捐款者指定捐款 

已提報計畫數 6案 

已提報計畫金額(C) 871萬 2,515元 

尚未提報計畫數 1案「指定慶修院修繕計畫」(待文化局提案) 

尚未提報計畫金額(D) 2萬 5,144元 

指定捐款金額合計=(C)+(D) 873萬 7,659元 

0403 指定捐款提案剩餘款=(A)-(B)-(D) 9,161萬 2,792元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指定捐款可動用經費】(截至 114年 12月 2日) 

項目 數量／金額 

已核定計畫數量總計 1案 

此次會議欲提新案 3案(提案八&臨時動議、提案九) 

已核定計畫核定總金額 1億 8,400萬元 

此次會議欲提新案匡列總金額(F) 7,250萬元 

捐款者指定捐款 

此次會議提報計畫數 3案 

1.「賑助花蓮縣樺加沙颱風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受

災民眾所需電視機」468萬(社會處提案-臨時動議

2) 

2.「補助弱勢家庭商家」135萬(社會處提案-臨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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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3、4) 

此次會議提報計畫金額(G) 603萬 

尚未提報計畫數 1案：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及災區兒童救助」3,000

萬(待教育處提案、社會處無提案) 

尚未提報計畫金額(H) 3,000萬 

指定捐款金額合計=(G)+(H) 3,603萬 

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指定捐款提案剩

餘款=(E)-(F)-(G)-(H) 
70萬 3,345元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 

 

二、 有關本府 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計畫執行狀況（截

至 114年 10 月 31 日），報請公鑑。 

(一)0206地震災害捐款管理及監督委員會核定計畫共計 60案，

已結案 47 案，請已結案相關業務單位留意將計畫剩餘款轉

回主計畫科目。本次會議列管為未解除列管計 13 案，辦理

情形詳附表 A項次 48(財政處)至 60，請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二)本次報結計畫計 1案，已執行數共計 1,763萬 8,387元。明

細如下: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1.附表 A項次 60 消防局 

本縣防災教育館裝修工

程因應物價膨脹申請補

助經費案 

1,763萬 8,387

元 

總執行數 1,763萬 8,387元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請各列管案儘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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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本委員會 0918 震災及 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相關計

畫案件列管情形如下（截至 114年 10 月 31日）：0918 震災及 0206

震災災民持續關懷與支持相關計畫核定案件共計 16案，已結案 13

案，請已結案之相關業務單位留意將計畫剩餘款轉回主計畫科目。

尚未解除列管案計 3案，項次 13 至 15，辦理情形詳附表 B－花蓮

縣政府 0918地震補助相關計畫一覽表，請相關業務單位報告。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 

 

四、有關本委員會 0403 震災相關計畫列管情形如下（截至 114 年 10

月 31日）：0403震災共計通過 18 案計畫，已結案 6案，尚未解除

列管計畫計 12 案，項次 7至 18，及本次報結 7案請相關業務單位

依序報告，辦理情形詳附表 B－花蓮縣政府 0403 地震補助相關計

畫一覽表。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1.附表 B項次 9 教育處 
為辦理化仁國小0403地震災損

99萬 7,721元整案【指定捐款】 99萬 7,721元 

2.附表 B項次 10 社會處 
花蓮縣0403地震傷者醫療費用

補助計畫【指定捐款】 
98萬元 

3.附表 B項次 11 社會處 

花蓮縣 0403地震低收、中低收

受災戶生活慰問金計畫【指定

捐款】 

459萬 9,995元 

4.附表 B項次 12 教育處 
113 年 0403、0423 地震及餘震

震災後復建工程【指定捐款】 
139萬 2,488元 

5.附表 B項次 13 農業處 
0403 地震農業災害慰問金發給

作業實施計畫 
75萬元 

6.附表 B項次 15 民政處 
0403 震災罹難者聯合靈堂暨法

會計畫 
97萬 5,0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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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7.附表 B項次 16 地方稅務局 

經張貼危險標誌(紅單或黃單)

之建築物，於震災發生前依法

應納之房屋稅額計 272 萬

5,866元 

272萬 5,866元 

總執行數 1,242 萬 1,130 元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 

 

五、有關本委員會康芮颱風相關計畫列管情形如下（截至 114 年 8 月

31日）：康芮颱風共計通過 1案計畫，尚未解除列管計畫計 1案，

本次報結 1案請相關業務單位報告，辦理情形詳附表 B－花蓮縣政

府康芮颱風補助相關計畫一覽表。 

序號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總執行數 

1.附表 B項次 1 社會處 

本縣新城鄉紫園李秀珠等28戶

建築物因康芮颱風龍捲風襲修

繕案 
284萬 5,388元 

總執行數 284萬 5,388 元 

主席裁示：以上洽悉。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書面審查追認案】擬請委員同意本縣花蓮市三民街38巷1號

建築物專案提高補助經費上限一案。 

提案單位：建設處 

說    明： 

一、 有關「花蓮縣政府辦理0403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拆除修繕補助

作業實施計畫」本府已於113年4月18日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

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提案決議實施，又本案位於花

蓮市三民街38巷1號建築物，經查屬一棟二戶無使用執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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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建物範圍包含花蓮市三民街40號門牌，經所有權人委託

萱偉歆工程行辦理拆除完成，檢具發票說明拆除經費兩戶合

計為220萬元，已逾前開拆除補助上限金額每棟100萬元，次

查本縣花蓮市軒轅路18號拆除補助前經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

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114年度第1次會議紀錄同意專案

提高補助上限至300萬元，並於同案由決議如有他件類似案件

比照辦理，爰本案以書面簽署提案請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震

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同意專案提高補助經費上限至

200萬元，先予說明。 

二、 按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作業要點

第10點規定，遇緊急災變或其他原因無法召開實體會議，且

有急迫動支需求，得採線上會議方式，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或採書面簽署提案意見書方式，經所有委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動支，並提付下次委員會追認，先與陳明。 

業務單位意見：因本案張貼紅色危險標誌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較大，

如有再次因地震倒塌將影響周邊建築物及道路之安全疑慮，

宜儘速拆除。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急迫性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

於114年7月10日以府社助字第1140124976函請委員於期限內

回復，經半數以上委員核准，並於114年度第2次委員會補列

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書面審查追認案】擬請委員同意補助本縣新城鄉紫園李○○

等28戶建築物因康芮颱風龍捲風襲修繕案，申請計畫補助合

計284萬5,388元。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 依據花蓮縣政府114年5月23日SC1140010914號簽准、114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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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SC1140008762號簽准暨花蓮縣新城鄉公所114年3月13

日新鄉社字第1140003829號函、114年3月19日新鄉社字第

1140004123號函、114年3月27日新鄉社字第1140004687號函、

114年4月2日新鄉社字第1140005241號函、114年5月15日新鄉

社字第1140007932號函以及新城鄉公所提案單辦理。 

二、 康芮颱風期間，本縣新城鄉部分地區疑似遭龍捲風侵襲，造

成住家屋頂損毀，其雖未符合本縣災害救助核發標準，但造

成民眾財產損失重大，住戶當中部分具原住民身分者已獲原

住民族委員會專案核定補助修繕住宅。另未具原住民身分者，

依本縣議會114年1月20日「因龍捲風侵襲所致的災害情形有

別於颱風，擬針對本縣發生龍捲風，造成民眾生命財產損失

(含房舍及家產損害等)，縣府應以專案方式擬定補助標準」

專案會議結論，請本府將未符災害救助金及原住民族住宅修

繕補助資格者之災損修繕補助納入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

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審議。 

三、 依據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作業要

點第8點第1項規定，本縣境內重大災害之預防及災民救助、

災後復原重建有關事項得以運用。因康芮颱風造成新城鄉多

處民宅建築物受損，新城鄉公所為協助紫園及佳民村民眾災

後復原重建，提補助計畫擬申請由善款支應。經查新城鄉公

所業於本（4）月7日將受災民眾申請住宅修繕補助相關資料

送交本府，有李○○等28戶建築物及財產損失案需求總計新

臺幣1,088萬2,529元整。 

業務單位意見： 

一、 經查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作

業要點第4點及第6點規定，具原住民身分者修繕住宅每戶最

高補助11萬元。 

二、 參照前揭要點之補助額度，本案每戶申請額度最高擬訂定為

新臺幣11萬元，不足11萬元者核實支付，補助李○○等28案



19 

 

所需經費共計新臺幣284萬5,388元整。 

三、 考量康芮颱風發生至今已近半年，為儘速協助災民災後復原，

建請委員同意。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急迫性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

於114年7月10日以府社助字第1140124976函請委員於期限內

回復，經半數以上委員核准，並於114年度第2次委員會補列

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書面審查追認案】擬請委員同意本縣 0403 震災受災戶興建

之中繼屋(信義街大愛屋及民孝街組合屋)之傢俱採購所需經

費一案。 

提案單位：建設處  

說    明： 

一、 就旨揭中繼屋(信義街大愛屋及民孝街組合屋)簡要分述如下： 

(一) 信義街大愛屋：本府於113年6月2日與財團法人佛教慈

濟基金會簽訂0403地震災後重建「安居計畫」合作契約

書，於本縣主商段1270地號縣有土地上興建144戶(32

雙房、112套房)之住宅建築物。 

(二) 民孝街組合屋：本府於114年5月7日與中華民國紅十字

會簽訂捐贈0403花蓮震災災後中繼安置組合屋材料費

用協議書，於民孝段114、115、120地號等3筆學校用地

上興建30戶(15雙房、15單房)組合屋。 

二、 續查本府推動旨揭中繼屋之核心目的，係為讓有安置需求之

受災戶，在原受災建築物修復或重建期間仍有安心居住空間，

爰為使未來提供之居住空間能更完善，爰擬於上開中繼屋再

協助提供生活所必需之傢俱及家電。 

三、 承上，經本府評估生活所需之傢俱(含床架、床墊、衣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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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視櫃)及家電(含洗衣機及冰箱)所需費用，雙房型每戶

約為13萬8,300元，單房型每戶約為10萬6,300元，174戶(127

單房，47雙房)所需經費初估需2,000萬(詳附件2)。 

四、 另查，紅十字會雖於114年5月7日組合屋動土典禮儀式上表示

可提供450萬供作組合屋未來傢俱費用，但迄今該會尚未確認

該筆費用將如何提供(提供現金或自行採購或委託本府統一

採購)，又大愛屋及組合屋之興建工程將陸續於114年9月及8

月完工，倘現階段未啟動統一採購程序，恐難配合於住宅工

程完工驗收後隨即安排傢俱家電之進場工作。 

五、 綜上，為讓受災戶能儘快入住中繼屋並辦理上開傢俱及家電

之採購作業，故所需經費2,000萬元，擬以書面簽署提案請花

蓮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同意專案補助，

先予說明。 

六、 按花蓮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作業要點

第10點規定，遇緊急災變或其他因素無法召開實體會議，且

有急迫動支需求，得採線上會議方式，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或採書面簽署提案意見書方式，經所有委員過半數同意，

始得動支，並提付下次委員會追認，併予說明。 

業務單位意見：因考量工程時程緊迫，為使旨案採購後續發包順利，

爰本案擬以書面簽署提案請花蓮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

管理運用委員會同意專案補助經費。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急迫性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

於114年8月22日以府社助字第1140151005號函請委員於期限

內回復，經半數以上委員核准，並於114年度第2次委員會補

列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惟本案採購已獲其他經費來源，同意撤案。 

 

案由四、有關重建戶送審的啟動金一案,是否同意重建戶之更新會向

0403善款委員會提出無息借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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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統帥大樓等受災戶(本府建設處代為提案) 

說    明： 

提案人說明內容如下： 

一、 內政部的作業流程為:提案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擬訂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委託契約後，檢附補助案核准函、委

託契約書影本、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

收據，始得申請撥付補助金額百分之五十。 

二、 有關重建委託專業團隊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時，

就會要由更新會自籌相關費用，而費用都是高達好幾百萬,甚至

上千萬，考量各戶經濟條件及能力不一，恐無力負擔此筆規劃費，

而影響其它重建戶的進度。 

三、 有關重建送審的啟動金一案，重建更新會擬向 0403 善款委員會

先提出無息借貸，待內政部的補助費或銀行順利核貸後，再由更

新會無息還款給 0403善款委員會。 

本府建設處就提案所需經費補充說明如下： 

一、 經本府建設處評估採都市更新辦理重建之社區，在前期(權利變

換計畫核定前)須辦理之工作如下： 

(一) 委外專業團隊協助全案管理。 

(二) 委託建築師辦理建築物規劃設計。 

(三) 委託估價師辦理更新前後價值。 

(四) 委託專業廠商協助撰寫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二、 針對目前可能因政府強拆後需循都市更新重建之 5 處社區(天王

星、統帥大樓、花一邨、北濱街 2 號及馥邑京華)，本府參照「花

蓮縣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詳

附件二)推估上述工作在前期可能所需費用如下(詳附件三)，合

計約 9,708萬元： 

(一) 天王星：1,998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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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統帥大樓：2,125 萬元。 

(三) 花一邨：818 萬元。 

(四) 北濱街 2 號：829萬元。 

(五) 馥邑京華：3,937 萬元。 

決    議：照提案人及建設處補充所需經費通過。 

 

案由五、有關租金補貼一案，區權人目前有 2 年(113 年 4 月〜115 年

4 月)的補貼。但無論是重建或是弱層補強的紅黃單戶到現在

都還再進行中，是否能再延長租金補貼一年？ 

提案單位：統帥大樓等受災戶(本府建設處補充說明) 

說    明： 

提案人說明內容如下： 

一、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 0403震災受災戶住宅補貼方案,受毀損住宅所

有權人之租金補貼經費(最長兩年)由内政部向財團法人賑災基

金會申請協助支應,不足部分再由中央住宅基金支應。 

二、 上述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延長之經費由該府接受各界捐款

或申請賑災基金會補助支應。 

三、 延長租金補貼需考量公平性，應以 114年送件在案(通過審查者)

為第一順位之延長對象。 

本府建設處就提案所需經費補充說明如下： 

一、 按行政院核定之 0403 震災受災戶住宅補貼方案所載『…補助期

限：最長 2年，但得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視情況延長期限，延

長經費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同意，由該府接受各界捐款或申

請賑災基金會補助支應。…』，本府得視情況延長期限補貼期限，

惟所需經費須由本府接受各界捐款支應。 

二、 截至 114年 8 月止，經本府核定係屬 0403紅黃單所有權人(其配

偶或直系親屬)向本府申請 0403震災租金補貼者，共計 7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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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8 月月撥付補貼金額別為 579 萬 480 元，爰以每月所需經

費為 600 萬元推估，倘針對 0403 紅黃單建築物所有權人延長租

金補貼一年，所需經費為 7,200 萬元(600 萬*12 個月)，延長 2

年則為 1 億 4,400 萬元(600萬*24 個月)。 

決    議：考量所有權人之原受災住宅尚在修繕或重建程序，同意延

長租金 2 年，惟僅限原已核定領取租金補貼且仍有租賃事

實之所有權人，另倘於 2 年內原受損住宅已修繕或重建完

成者，則請縣府給予適當搬家緩衝時間後停止租金補貼。 

 

案由六、【書面審查追認案】擬請委員同意0923光復馬太鞍溪堰塞湖災

害慰問金發放計畫，請審議。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本案為協助0923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事件受災區域及周邊影響

區域之家戶，提供即時經濟支持與關懷，發放5萬元慰問金，以展

現政府關懷之意，發放期間於114年10月3日至114年10月31日止。 

二、5萬元慰問金其中1萬元由本府災害準備金支應，4萬元則由重大災

害民間賑災捐款支應，專戶指定捐款預估所需經費計2億1,857萬

元。 

三、按花蓮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作業要點第10

點規定，遇緊急災變或其他因素無法召開實體會議，且有急迫動

支需求，得採線上會議方式，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或採書面

簽署提案意見書方式，經所有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動支，並提

付下次委員會追認，併予說明。 

業務單位意見：因考量發放期程具有急迫性，為使0923光復馬太鞍溪

堰塞湖災害慰問金後續發放順利，爰本案擬以書面簽署提案

請花蓮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同意專案

補助經費。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急迫性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



24 

 

於114年10月22日以府社助字第1140208196號函請委員於期

限內回復，經半數以上委員核准，並於114年度第2次委員會

補列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書面審查追認案】擬請委員同意有關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

捐款專戶指定「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捐贈擬辦理捐款

退款機制1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本府自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起至今(114)年 10 月 13日止，業

接獲 4 案捐款退款申請，原因有二：反悔不捐或改捐其他管道 3

案；繳錯費用 1 案（附件一）。鑒於捐款退款於本縣 0206地震及

0403地震有前例可循，且社會大眾對捐款靈活性的期望增加，爰

應完善捐款退款機制，以符法制並維護捐款者權益。 

二、經查旨揭指定「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捐款透過常設性專戶由民

眾自發性捐款，欲申請退款者須於捐款後一個月內主動告知本府，

並提交捐款退款聲明書（附件二）及相關資料辦理退款，逾期不

受理；退款後公告退款人姓名及明細，以昭公信。 

三、退款經費擬由「代辦經費－111-0-1119140103 花蓮縣重大災害民

間賑災捐款」項下支應。 

四、綜上，因應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指定「馬太鞍溪堰塞

湖潰堤災害」辦理捐款退款事宜，退款期間擬定自本案決議通過

起至民眾捐款一個月內止辦理退款事宜。 

五、按花蓮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遇緊急災變或其他因素無法召開實體會議，且有急迫動

支需求，得採線上會議方式，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或採書面

簽署提案意見書方式，經所有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動支，並提

付下次委員會追認，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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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意見：因考量民眾對於退款具有急迫性，爰本案擬以書面簽

署提案請花蓮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同

意專案補助經費。 

秘書單位說明：本案因急迫性係書面簽署提案書方式先行審議，本府

於114年11月3日以府社助字第1140211724號函請委員於期限

內回復，經半數以上委員核准，並於114年度第2次委員會補

列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擬請委員同意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死傷暨失蹤者

慰問金發放作業實施計畫，請審議。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 本案為發放因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死亡、失蹤及重傷、中傷

之民眾慰問金，解決其面臨生活變故之困境，發放期間於 114年

9月 23日至 115 年 3月 22日止。 

二、各項慰問金之發給對象及金額說明如下： 

(一)死亡及失蹤慰問金：因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之罹難者或

失蹤者每人發給新臺幣貳佰參拾萬元。  

另死亡慰問金係針對因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之罹難者，

林○○君為協助救災人員之一，其投入救災工作時，因意外

受傷導致傷口感染不治，爰納入計畫請委員同意列為死亡慰

問金發放對象。 

(二)重傷慰問金：因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發生日後，符合以下

其一條件者，每人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其金額比照財團法

人賑災基金會 114 年 10 月 1 日賑基字第 0001140285 號函重

傷賑助二十萬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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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發生日後，至各醫院急診室就

醫且登錄於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系統的傷者名單，載明

醫院檢傷分級為一、二級者。 

2.因災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自住院之日起十

五日內（住院期間）所發生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總額達十萬

元以上者。 

前項第二款第二目所稱自行負擔之醫療費用，係指依全民健

康保險法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及不在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

圍之費用。 

(三)中傷者慰問金：因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發生日後，至各醫

院急診室就醫且登錄於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系統的傷者

名單，載明醫院檢傷分級為三級者，每人發給新臺幣參萬元。

其金額比照花蓮縣○二○六地震災害慰問金發放作業實施計

畫參萬元辦理。 

三、動支金額預估新臺幣 7,170萬。 

慰問金類型 人數 金額/人 總計 備註 

死亡慰問金 22人 230萬 5,060 萬 

災害死亡 19名、協助救

災人員死亡 1名、重傷

死亡 1名 

新提案 1名 

失蹤慰問金 5人 230萬 1,150 萬  

重傷慰問金 預估 30人 20萬 600萬  

中傷慰問金 預估 120人 3萬 360萬  

總計 7,170 萬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擬有關本縣光復鄉西富村居民黃○○君於9月23日馬太鞍溪堰

塞湖災害期間，因救護車無法及時抵達而不幸於家中往生，

家屬盼能列為間接災害罹難者，並比照災害罹難者標準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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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助金，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本案陳情人黃○○君，為光復鄉西富村中正路二段的居民，自訴

於 9 月 23 日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發生當日，因案父黃○○君身

體異狀報案，但當時街上都是泥流，無救護車可抵達急救，無法

送醫，期間家屬持續實施 CPR急救，惟仍不治，案父於當日下午

4 點在家中辭世，家屬盼能將案父列為間接災害罹難者，核發慰

助金。 

二、依據衛生所開立之死亡證明單註記，黃○○君享年 80 歲，死亡

原因： 

(一)直接引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年邁自然死亡。 

(二)其他對於死亡有影響之疾病或身體狀況(但與引起死亡之疾

病或傷害無直接關係者)：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及失智症。 

  綜上，家屬以此情形認係因災害影響致無法獲得緊急醫療救助，

盼能將案父列為 0923 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之間接災害罹難者，並按

「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死傷暨失蹤者慰問金發放作業實施

計畫」比照災害罹難者慰助標準，核發慰助金。 

決    議：照案通過，並比照災害罹難者標準核發慰助金新臺幣 230

萬元。 

 

案由十、本縣0403地震經張貼危險標誌單棟總樓地板面積較大之集合

住宅，申請提高花蓮縣政府辦理0403震災後危險建築物拆除

修繕補助作業實施計畫之集合住宅修繕補助上限。 

提案單位：建設處 

說    明： 

擬請花蓮縣重大災害民間震災捐款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同意專案

提高符合「單棟樓地板面積較大」條件之三案集合住宅（和勝江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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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山海觀大樓及華爾街大樓）補助經費上限調升至每棟 450萬元（每

案二棟合計為 900 萬元），並由本府依前次會議案規定辦理先行撥付本

次調升之差額修繕款每案 300 萬元（即擬增列匡列金額三案共 900 萬

元）。 

決    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案由一、擬請委員同意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死傷暨失蹤者

慰問金發放作業實施計畫，請審議。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調整死傷暨失蹤者慰問金發放金額並增加中傷慰問金。 

決    議：併提案討論之案由八討論。 

 

案由二、辦理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指定捐款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

專戶，賑助本縣樺加沙颱風馬太鞍溪堰塞湖光復地區受災民

眾購置電視機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 

一、 指定捐款購置電視機預估經費新臺幣468萬元整，以400名受災

民眾，每台1萬1,700元估算。 

二、 本府受贈之電視機數量統籌分配給受災民眾。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辦理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指定捐款「指定捐贈花

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堤災害」捐贈於山○○、葉○○、林

○○、黃○○等 4 位民眾，總計新台幣 100萬元。 

提案單位：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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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本縣光復鄉馬太鞍堰塞湖潰堤導致其鄉民山○○、葉○○、林○
○及黃○○等4人自營商店毀損嚴重並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及家庭

生計，依捐款單位青溪婦女會指定用途捐款新台幣100萬元，依

其捐贈意旨按建議分配金額說明如下： 
(一)、山○○：捐贈新台幣 30萬元。 

(二)、葉○○：捐贈新台幣 20萬元。 

(三)、林○○：捐贈新台幣 30萬元。 

(四)、黃○○：捐贈新台幣 20萬元。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辦理本縣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指定捐款「振興商業用」

捐贈鍾○○女士，總計新台幣 35萬元。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    明：本縣光復鄉馬太鞍堰塞湖潰堤導致其鄉民鍾○○自營羊肉

爐毀損嚴重並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及家庭生計，捐款單位花

蓮縣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指定用途捐款新台幣 35

萬元振興商業用。 

決    議：照案通過。 

 

壹拾、散    會：12時 10分 


















